
教研平台

2022年第18期

中小学同步分析类教辅著作权问题研究
季露露

（青田县人民检察院 浙江 丽水 323900）

【摘要】随着教辅市场的扩大，近年来中小学阶段同步分析类教辅侵犯教材著作权的纠纷越来越多。本

文将在认定教材的作品属性基础上，进一步说明汇编作品的保护范围包括具有独创性的结构体系及实体内

容，仅同步使用教材的编排体系不属于侵权。此外，未经许可侵犯教材著作权的同步分析类教辅不属于

《著作权法》 所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为保持市场公平竞争，建议教辅出版方自我创新编排结构及实体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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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分析类教辅侵犯教材著作权的纠纷呈现愈演愈烈之

势，“人民教育出版社诉江苏人民出版社著作权权属纠纷”一

案，作为2016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所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一，案

件本身所存在的几个争议问题：教材是否属于作品？同步分析

类教辅对教材内容的侵权能否以合理使用加以抗辩？在侵权对

比中，不具备独创性的课后习题、习题答案等元素是否需要被纳

入对比范围？对于中小学同步分析类教辅的著作权属性研究，

这些问题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将会直接决定对该类同步分析教

辅的法律适用及侵权认定。

一、教材的作品定性

中小学所使用的教材与高校所使用的教材不同，中小学教

材大多数是通过收集现存的事实、材料以及作品，并在国家教学

大纲标准之下，对这些现存的事实、材料及作品进行筛选与编排

之后形成的作品。其独创性体现在，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

知能力与学习能力而形成与之相符合的编排结构。虽然这些素

材不能形成独立的思想内容，但该编排结构能够传递其对各类

信息的价值判断以及呈现方式，不同的编排结构将会体现不同

编排者的特有思想与风格，如广为流传的人教版与外研版《英

语》教材。

编排结构是作品的重要组成元素之一，对于教材这类汇编

作品而言，其可以说是衡量独创性的主要元素。从结构的编排

演进来看，要从思想转化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需要编排者

将其个人思想灌输到编排结构中去，编排者需要考虑的因素包

括但不限于知识的逻辑关系、学生的思维方式、学科体系的层

次、教学大纲的标准等。编排者所考虑的因素越多，其作品的独

创性就越高。编排结构的智力因素不仅体现于教材等汇编作品

之中，也体现于其他类型作品之上，例如，在电影作品的创作过

程中，使用顺叙、倒叙或者蒙太奇手法将内容相同的镜头以不同

的呈现顺序加以组合，将会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观感；在软件作品

的创作过程中，将数个代码模块以不同的排列进行组合生成不

同的结构，其结构效率将存在明显的区别，运行效率也会大有不

同。作品结构的合理安排甚至是提高作品审美价值的重要决定

性因素。 因此，编排者在对素材进行编排的过程中，通常会下

大功夫搭建编排结构，以期通过该编排结构来发挥汇编作品的

实用价值与形式美感。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一类教材它并不是

纯粹的对现存素材进行整合，编排者也会在编排过程中进行局

部创作，如果该创作内容符合文字作品的构成要件，该部分内容

应当独立于编排结构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因此，教材可以被分

为不包含独立创作内容的汇编作品和以编排结构与局部内容为

整体的统一体，本文所论述的教材，是指前者。

二、同步分析类教辅侵权认定

在同步分析类教辅被认定为侵权的案件中，其主要是对教

材的目录、编排结构以及实体内容的抄袭，在司法审判中主要存

在两方面争议：教辅仅抄袭了教材的目录及编排结构，但不涉及

实体内容，是否属于侵权？如果教辅不仅抄袭了教材的目录及

编排结构，也抄袭了实体内容，是否需要将课后习题、习题答案

等不具备作品要件的元素纳入侵权比对范围？厘清这两个问

题，旨在明确对教材的保护范围，是对同步分析类教辅进行侵权

认定的前提。

对于汇编作品而言，被选择进行编排的素材或信息是构成

汇编作品的最小单位，是对这些被选择的信息或素材进行编排

才形成了汇编作品，但教材目录或编排结构并不是被选择的信

息集合，而是编排过程的输出结果。 如果将教材目录或编排结

构视为一张分好空格的空白表格，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不是空白

表格本身，而是表格中体系化信息的传递。编排结构虽然是汇

编作品主要独创性的体现，但其编排过程的演进本身就需要大

量实体内容作为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一基础便不能称之为结构，

而只能称之为编排方法。编排方法只是一种抽象的方法，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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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表达方式，任何人可以基于该方法，选择不同的实体内容

填进空白表格。一本同步分析类教辅之所以被称之为同步教

辅，就是因为其沿用了教材本身的编排方法及目录，如果编排方

法及目录不同，也就不能被称为同步教辅。 正如鼓楼区法院在

“人教社与江苏人民出版社著作权纠纷案”判决书中所指出的，

如果只有编排顺序与分级标题结构相同，而实体内容不同的，在

这种情况下，教材目录只起到索引的作用，不能认定为侵权；又

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北京市仁爱教育与武汉出版社著作权

纠纷案”中指出，被诉教辅书只对教材原文进行了少量的引用，

而不是全部照搬课文原文，教辅与教材的实体内容不尽相同，即

使编排顺序与结构体例相同，也不会构成对教材的侵权。因此，

具有独创性的编排结构必须要有与其相关的实体内容，也就意

味着教辅只有在抄袭教材的编排结构以及编排的实体内容时，

才能被视为对教材的侵权。

以英语与语文教材为例，教材不仅包含课文本身，也包含课

后习题、习题答案、句子或短语等元素，单独使用这些元素时，他

们因为不具备独创性而不能构成作品，但是当他们作为事实素

材而被编排进教材中时，就成为了汇编作品中整体表达的实体

内容，在人教社与江苏人民出版社著作权纠纷案中 ，二审法院就

认定这些元素属于汇编作品的组成部分，纳入了侵权比对的范

围。因此也就明确了教材的保护范围，及于编排结构与实体内

容整体，且配合文字作品所附带的非作品元素，也属于实体内容

的一部分。

从司法实践来看，同步分析类教辅除了可能因为抄袭了教

材而被认定为侵权以外，还可能因为使用了未取得原作者授权

的文章而被认定为侵权，该种现象以英语与语文教辅最为常见。

从一系列的教辅著作权纠纷案来看，对这两种侵权模式的区分

很有必要，明确法律关系的客体可以对作品的归属以及侵权认

定清晰做出准确的判断。同时由于汇编作品与其他类型的作品

相比所要求的独创性较低，且智力因素含量主要附着于编排结

构之上，在侵权认定过程中，需要要求侵权作品完全抄袭或者抄

袭汇编作品达到较高的比例，才能被认定为侵权。

三、同步分析类教辅的合理使用

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12种合理使用情形： (一)为

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二)为介

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

经发表的作品;(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

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四)报

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

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

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五)报纸、

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

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六)为学校课堂教学

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

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

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

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

品;(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

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

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十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

文出版。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

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

合理使用制度是平衡作者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天平，即

使使用者的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只要满足合理使用条件，就能

够以合理使用为由加以抗辩，使得使用者免于承担著作权侵权

责任。有关同步分析类教辅与教材间的版权争议，主要存在侵

权说与合理使用说，其中在实践中主张合理使用说的理由又包

括以下三种情形：（1）教材的编撰是以教育行政部门所颁布的教

学大纲为标准进行编写的，教材的出版经过了教育行政部门的

审核批准，才得以在一定区域内使用。从而使得教材具有了行

政上的统一规范，成为一种公有领域的公共产品，而同步分析类

教辅由于其产品性质，必然要与教材同步适配使用，应当属于合

理使用。（2）同步分析类教辅引用教材原文，只是为了解读、说

明、翻译原文，使其更加通俗易懂，属于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所

规定的“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

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形。（3）同步

分析类教辅的使用属于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为学校

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属于合理

使用的情形。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均不得以成立，对此分别

进行辨析。

针对第一种观点，教材的编撰虽必然要在教育行政部门所

颁布的教学大纲之下编写，且必须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核才

得以出版，但并不能因此将其视为公共领域内的公共产品。在

我们国家，许多权利的诞生都需要行政部门的介入，例如特许经

营权资质的取得、担保物权的登记、专利权的申请等，但这些权

利显然不属于公共领域内的公共产品，在私权的取得过程中，行

政部门担当的是一个监督与管理的角色，其本质仍属于个人权

利。“义务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并不是所有与义务

教育相关联的产业都是公益性产业。教材市场是一个开放的，

主张平等交易的市场，任何具有相关资质、符合国家要求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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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都可以参与到教材市场的竞争中来，其凭借合法正当的努力

所出版的教材属于私人产品。”各教材出版社对其所编撰的教

材享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对其成果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同步

分析类教辅虽然要沿用教材进行同步使用，但该沿用行为应该

是对教材编撰所依据的国家教学大纲为标准，而不是对教材本

身的编排结构与实体内容为标准进行延申，相关同步分析类教

辅抄袭教材的行为属于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不属于合理

使用。

针对第二种观点，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所列的“介绍”、“评

论”、“说明”有其特殊的含义，不应滥做扩大解释。“介绍”应当是

指引用者对引用片段做概括性的描述，精炼引用片段的核心意

义，使读者能够直截了当的明白所引片段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

“评论”应当是指引用者针对所引片段作出独立于作者外的客观

性评价，评论应当附加了引用者的情感色彩，例如，针对他人文

章某一观点的评论，或者针对电影作品某一情节的评论，其引用

的对象实际上是被评论的对象；“说明”应当是指为了将原文中

略显晦涩的观点或情感，通过自己通俗精炼的文字加以表达，使

得读者能更好的理解原文作者的观点。这三种表达方式，其核

心是通过引文片段，进而披露自己所创造的内容，被引片段只起

到一个参考对照的作用。同步分析类教辅对教材原文进行解读

的行为，虽然表面上具有“介绍”、“评论”、“说明”的外貌特征，但

本质上并没有附加自己的个人思想，没有传达自己独立创造的

新内容的表现。并且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引用者只能适

当引用原文材料，而汇编作品相较于其他类型作品而言独创性

较低，在侵权认定过程中，需要要求侵权作品完全抄袭或者抄袭

汇编作品达到较高的比例，才能被认定为侵权。而实践中绝大

多数的同步分析类教辅往往引用了教材全文或者引用比例极

高。因此，同步分析类教辅无论是从主观目的上或者引用条件

上，均不符合二十二条所规定的要件，不应被认定为合理使用。

针对第三种观点，第二十二条规定了该种情况，主观目的上

仅限于“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不得出版发行”，使用主体上仅限

于“教学或科研人员”，行为模式上仅限于“翻译或者少量复制”。

而同步分析类教辅的出版方属于商业主体，并非“教学或科研人

员”；在使用目的上，中小学教辅显然不存在科学研究的用途，即

使外观上存在为了课堂教学的目的，但由于其发行方商主体的

特征，其本质目的是为了营利而进行大量的复制发行；在行为模

式上，如上文中所述同步分析类教辅通常是引用了教材全文或

者引用比例极高。因此，同步分析类教辅的侵权行为无论是从

主观目的上、使用主体上以及行为模式上均不符第二十二条所

规定的条件，不应被认定为合理使用。

综上所述，同步分析类教辅在未取得教材方许可而大量使

用教材原文的情况，不符合合理使用的情形，不得依此加以

抗辩。

四、同步分析类教辅市场的平衡

从目前火热的“K12（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教育市场来看，

同步分析类教辅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教师课堂教学，也可以促

进学生的自学能力，有助于学生对教材所选用的课文及教学内

容进行深刻理解。

对于一套同步分析类教辅而言，沿用教材的编排结构及实

体内容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分析价值。但正如上文所述，如

果对教材的编排结构及实体内容进行抄袭属于侵权行为，要想

发挥其最大分析价值，取得教材方的授权必不可少。但一套教

学教材，其通常是在全省乃至全国统一适用，如果教材的出版方

不愿意将著作权授权给教辅出版方，其就能够成为在一定地域

范围内的唯一同步分析类教辅的出版方，这将会使得原本保持

公平竞争的教辅市场出现垄断主体，为防止教材方垄断，教辅方

除了积极获取教材方的授权之外，还能够从以下两方面进入市

场：（1）著作权法对教材的保护体现在编排结构和实体内容上，

在实体内容无法更换的情况下，教辅方应主动根据实体内容创

造编排结构。在课后练习及课后答案等非作品元素计入侵权比

对范围内的实践情况下，自我创新或者自行删减相关试题及答

案，以降低重复率。（2）在沿用教材的编排结构下，通过对实体内

容适量的替换或者增添与课文相关的扩展材料，以期降低实体

内容的雷同，但在选用新的材料时，教辅方应尽量使用公共领域

的作品或者取得材料原作者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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